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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谢立中

内容提要：所谓“后西方社会学”，主要指涉的是在所谓“西方社会学”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由非西方

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所建构的一些社会学说。它包括了诸种不同类型。“后西方社会学”既不等于“非

西方社会学”，更不等于“去西方”甚至“反西方”的社会学。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主要是由于与

“去西方化”甚至“本土化”概念相比，“后西方化”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后西方社会学；非西方社会学；去西方化；后西方化

近几年来，一些来自法国和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试图

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入手，来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围绕

着这一主题，学者们在经验研究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对于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后西方

社会学”这个理论问题，除了项目的法方召集人罗兰教授之外，大家给予的关注并不多。我觉得这对于项

目的顺利开展应该会有不利影响。作为“后西方社会学”概念的共同提出和倡导者之一，笔者想借助于本

文的篇幅，来对这一核心问题做一次简要的梳理，谈谈自己对这一概念之内涵和意义的理解，以期求教于

海内外同仁。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对“什么是后西方社会学”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什么是“后西方社会学”？

什么是“后西方社会学”？我担心，一看到“后西方社会学”这个短语，有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或应该是）

一种“非西方”、“去西方”甚至“反西方”的社会学。依笔者愚见，这种将“后西方社会学”理解为“非西方”、

“去西方”甚至“反西方”社会学的看法可能是不合适的。

顾名思义，所谓“后西方社会学”就是一种在所谓“西方社会学”“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

在拙作《后社会学》一文中，我在对“后社会学”一词加以解释时曾经提出，“后”这个词缀往往意味着：第一，

与其所“后”的事物即使不完全对立，也当是有较大的不同；第二，虽然与其所“后”之物有较大不同，但该事

物本身的最终形态又往往尚处在形成之中，难以确定，因而我们无法给它以一个比较确定的名称，只好含

糊其词地以“后××”而称呼之。例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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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本主义”、“后计划经济”等均如此。与此类似，“后西方社会学”这个词也就意味着：第一，它是一种与我们

通常所说的“西方社会学”有较大不同的事物；第二，它仍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其形态仍未最终确定。因此，

我们只能由其与其所欲“后”之的那个事物即“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来对其加以理解。（谢立中，2012：
1-2）而这也又意味着，像我们在理解“后社会学”一词时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要想理解“后西方社会学”的

含义，就需先理解其所欲“后”的那个事物，即“西方社会学”的含义。

那么，什么是“西方社会学”呢？严格地说，所谓“西方社会学”并非一个得到过精确界定的概念。但首

先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西方”应该不是一个纯地理概念（纯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是无法“后”之的），而是

一个带有文化意义的空间概念。所谓的“西方社会学”，也主要是一个类型学概念。作为一个韦伯意义上

的理想型，这里所谓的“西方社会学”一词大致可做以下这样的界定，即：19世纪以来由“西方”社会学家单

纯在或主要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围绕西方话语体系建构出的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

且主要以西方语言表述的那样一些“社会学”体系。这里对“西方社会学”一词的界定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的基本要素：

第一，所谓“西方社会学”主要是由工作和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

这些社会学家们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生活体验及历史记忆的一些理论抽象。

第二，所谓“西方社会学”主要是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如古希腊罗马话语体系、基督教话语体系、近现

代启蒙或反启蒙话语体系等）的引导和约束下来被建构起来的。①

第三，所谓“西方社会学”，还主要是以西方语言首次表达出来、以西方受众为初始阅听对象的。

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方面特征的社会学说才可以被归入我们所称的“西方社会学”之中。

但是，（1）假如一位在“西方”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学家，并不愿意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

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学说，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非西方国家的传统话语体系，如中国儒家（或佛家、

或道家）的话语体系（概念、陈述和理路），来建构他的社会学说；或者（2）假如一位在“西方”工作和生活的

社会学家，虽然愿意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学说，但却基本上是以非西方

的语言（例如中文）表达出来的，因而其论述从未或基本上未以西方受众为对象，也从未或基本上未对西方

社会学界产生任何影响；又或者（3）假如一位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虽然愿意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

导和约束下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学说，并且也是或基本上是以西方国家的语言首次表达出来的，但这位社会

学家却从来没有或很少在西方国家工作或生活过，严重缺乏对西方社会生活和学术语境的切实体验；那

么，这样的社会学家所构建的社会学说，就不在本文所谓的“西方社会学”之列。

虽然上面假设的三种情况在迄今为止实际存在的西方社会中几乎不存在或不多见，但从理论上说还

是有出现的可能。因此，需要将本文所谓的“西方社会学”与“西方国家存在的社会学”区分开来。本文所

谓的“西方社会学”不包括上面“假如”的三种情况，而“西方国家存在的社会学”则可以包括这三种情况。②

因此，所谓“后西方社会学”就是在我们上面所界定的这类“西方社会学”之“后”、随着“西方社会学”向

非西方社会的传播和扩散、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文化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

① 对于什么是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特点，可以有很多的争论。限于篇幅，此处不做讨论。

② 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西方社会学”是复数（sociologies），不是单数（sociology）；不存在一个众所公认的、唯一的“西方社

会学”，正如瑞泽尔所说的那样，西方“社会学”是一个多范式的学科。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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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型社会学。参照上述关于“西方社会学”三个基本要素的描述，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先将界

定“后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要素大致描述如下：

第一，“后西方社会学”不再单纯是由生活和工作在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学家们建构出来的，而是由包括

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多国社会学家们分别或共同建构起来的，是这些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对各自

和共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历史记忆的一些理论抽象。因此，和我们前面所界定的“西方社会学”相比，它拥

有更多的话语主体及生活体验、历史记忆方面的源泉。

第二，“后西方社会学”不再是由西方社会学家单纯在或主要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

被建构起来的，而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不同话语体系的引

导和约束下来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和我们前面所界定的“西方社会学”相比，它拥有更多的话语来源。

第三，“后西方社会学”不再是以西方语言首次表达出来的，而是以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在内

的不同语言首次表达出来的。因此，和我们前面所界定的“西方社会学”相比，它拥有更多的语言载体以及

阅听对象类型。

和前面关于“西方社会学”的判定标准不一样的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种社会学说是否属于“后西

方社会学”并不需要以同时具备上述三种要素为条件。相反，一种社会学说只要具备上述三要素中的一

种，我们就可以将其归入到“后西方社会学”之列。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判断一种社会学说

是否属于“西方社会学”的标准是其必须同时具备前述三个基本要素——由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单纯在西

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完成、以西方语言首次表达出来，因此，只要其中一项标准未达到——

如不是单纯由西方学者提出，或不是单纯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完成，或不是以西方语言首

次表达出来等，我们即可将其称为“后西方社会学”。

不过，这样的描述仍有笼统模糊之嫌，不容易被理解。为了让读者对本文所谓“后西方社会学”概念有

更具体、更清晰的理解，我们需要对其做出更为细致的说明。

二、非西方国家(地区)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
“非西方社会学”与“后西方社会学”

在上述“西方社会学”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后西方社会学”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非西方国家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二是在西方国家继续得以发展的社会学。我们可以对这两类国家里的“后西方

社会学”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考察。先来看在非西方国家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

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都是在上述“西方社会学”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上述“西方社

会学”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结果，因此，似乎都可以被归入到“后西方社会学”的范畴之下。然而，事实并非

一定如此。假如某种西方社会学说传播到某个非西方国家后，只是简单地在表述语言上发生了转译（从某

种西方语言翻译为某种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如从英语转译为汉语），而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化，那么，这

种社会学说从总体上仍然应该被归入到我们上述“西方社会学”而非本文所谓“后西方社会学”之列，尽管

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这套学说所包含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与原来以母语表达时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可

能会有差异。至多，我们或许可以将这套被翻译成某种非西方国家语言的社会学说称为“×译西方社会学”

（如“汉译西方社会学”）。事实上，这应该是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形成的初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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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可以将“后西方社会学”与非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联系起来，将非西方国家里经

过本土化之后形成的那样一些社会学说都归入到本文所谓“后西方社会学”之列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不

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试来对非西方国家里社会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可能成果做一具体分析。

仔细考察一下在非西方国家(地区)里发生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大体上可

以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是研究对象方面的本土化，也就是说，其研究对象从原来以西方社会为主转变成为以非西方社会

为主（甚至为唯一对象），但在其他方面，如基本概念、理论命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暂还未发生具有本土化意

味的转变。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社会学者的概念，把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为“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这种类

型的“本土化”可以说是非西方社会学国家里的社会学家在推动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时的最初期待，也是

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学”形成的最初形态。例如，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形成之际，许仕廉、孙本文、吴文

藻、李景汉等中国社会学家所倡导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其最初期待就是要使源于西方的社会学概念、

命题和理论匹配上源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

第二是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完成了本土化，而且在某些基本概念、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方面也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如从本土语境出发对西方原有概念、命题和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或变通（从

family中区分出“家庭”、“家族”、“宗族”等；从 community中演化出“社区”、“社群”等；将 nation和 ethnic都
称为“民族”等），或从本土话语资源出发提出了某些新的概念（如“差序格局”、“单位”等）、命题和方法，或

通过对西方社会学原有的不同理论体系进行演绎、重构等途径建构起一些源于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

学原有理论的新理论体系（如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与美国芝加哥城市区位学派综合成一种中国化

的新功能主义等）等，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修正和革新了该国/地区学者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说。我们

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为“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从理论上说，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文

化传统、历史经历、自然环境、规模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学家们在概念、命题的理解和使用方面所

造成的变异，都使得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迟早会导向理论概念和命题方面的本土化。其实，非西方国家社会

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可以归入此一范畴。例如，费孝通先生在以其中国乡村研究为基础对马林诺斯

基、布朗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进行补充—修正后所形成的那套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补充—修

正型”本土化社会学/人类学的典范之一。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由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觉尝试建构

的诸多被认为具有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说，如陆学艺倡导的“结构社会学”，李培林提出的“社会

结构转型”理论，李路路、李强、李汉林、张静等人倡导的“结构—制度分析”，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

析”，郑杭生等人构建的“社会运行学派”或“社会互构论”，杨善华倡导的“日常生活现象学”社会学，笔者倡

导的“多元话语分析”，刘少杰倡导的“感性选择理论”，沈原倡导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景天魁倡导的“时

空社会学”，郑也夫倡导的“社会生物学”等，都可以归入此一类型的社会学说之中。

第三是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完成了本土化，而且在理论（概念、命题）方面也进行了激进或彻底的本土

化，完全或基本上放弃了来自西方的概念和命题，用一套完全来源于该国/地区人民社会生活实践的本土

性概念、命题替代了前者，但在思维或研究方法方面却还是沿用了移自西方社会学的思维或研究方法（如

实证科学方法、精神科学方法、辩证方法等，尤其是实证科学方法）。用某些中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用西

方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内容（杨春华，2012）。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为

“理论替代型本土化”。例如，由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等人首先在台湾、香港发起，之后在中国大陆部分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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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如翟学伟等人那里得到延续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试图用西

方现代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科学方法，如问卷调查、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行为，并试

图用一些完全源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的概念（如“人情”、“面子”、“缘分”、“关系”、“名分”、

“气”以及“单位”等）、命题（如“气场的 6层分布全部完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等）（应星，2011：
195）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行为。

第四是在上述第三种类型本土化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尝试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概念、命题）方面完成

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而且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实现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用非西方国家（如中

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学术研究方法来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理论（概

念、命题）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用“本土”替代“西方”，形成一种在研究对象、理论（概念、命题）体

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具有本土性质的社会学说，如儒家社会学、佛教社会学、道教社会学、伊斯兰教

社会学等。我们将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为“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

自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学者群，主张一种带有浓厚本土主义色彩的新儒家学说及其教义，其中也包含了一

套具有高度本土性质的“新儒家社会学说”。这套学说若能加以系统表述，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可以

归入此处所谓“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之列。

这最后一种“本土化”社会学说，由于以下理由，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非西方社会学”。参照我们上

面对“西方社会学”的界定，我们可以将所谓“非西方社会学”界定为具有以下特征的一些社会学说：（1）单

纯是由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家所建构；（2）单纯是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

下完成的；（3）单纯是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来首次加以表述的。上述非西方国家本土化社会学

中的最后一种，就是这样一种试图完全由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在非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

通过非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来加以首发的社会学说。因此，称它们为“非西方社会学”是完全名正言顺的。

至于上述四种非西方国家(地区)“本土化社会学”中的中间两种类型，我们可以确定：它们既不能被归入本文

所谓“非西方社会学”之列，也不能被归入本文所谓“西方社会学”之列。首先，它们在研究主体、理论体系

（概念、命题等）和首发语言方面和“西方社会学”有程度不同的差别。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理论体系方面

所具有的差别。“理论替代型本土化”社会学且不必说，即使是“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社会学，也很

难与其所欲补充、修正的原西方社会学理论完全等同。例如，今天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社会学说都属于这

种“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社会学说，但恐怕今天没有人会认为它仍然应该被归入“西方社会学”。

尽管它使用了大量来源于西方的概念（结构、建构、互构、系统、机制、功能、家庭、组织、社区、阶级、民族、进

化、进步等）和命题，但在其使用和流通过程中，有许多概念（如家庭、社区、阶级、民族等概念）的含义早已

发生了变化。忽视或不知道这些变化，显然就完全不能理解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学文献。但是，这些社会

学说与我们上述“非西方社会学”也有重要甚至根本的区别，因而难以将其归入后者之列。例如，“补充—

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虽然和其西方母体理论有了很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和其西方母体理论也

还是血肉相连，许多含义（内容）和外延（适用范围）与西方母体理论有所不同的概念、命题基本上也可能是

从后者演变过来的，二者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绝难称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论替代型本土

化”理论虽然在基本概念、命题方面可能彻底斩断了与西方社会学的联系，但其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却仍

然是西方的（可能依据非西方社会的情境做了某些程度的补充和修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高度西方化的，而非“非西方化”的。正如采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改造过的中医学很难再被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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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纯正的“中医学”，而只能视为一种西方化的“中医学”一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补

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视为一种“非西方化（如中国化）的西方社会学”，而将“理论替代型本土化”

理论视为一种“西方化的非西方社会学”（如“西方化的中国社会学”或“西方化的儒家社会学”）。但不管如

何，它们都不能和我们称之为“非西方社会学”的第四种本土化理论等同起来。

那么，上面这四种类型的非西方国家(地区)本土社会学说与本文所谓“后西方社会学”是什么关系呢？能否

将它们全都归入到本文所谓的“后西方社会学”中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上述第一种“对象转换型本土化”学说严格来说也还是应该归入到“西方社会学”而非“后西方

社会学”之列。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只是为西方社会学补充了一些关于非西方社会的经验材料而已，并没

有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逻辑方面对西方社会学做出任何补充、修正甚至更替。因此，它基本上依然是

由西方社会学家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构建出来的、并以西方语言首发的一种社会学说，这

和我们前面所谓的“×译西方社会学”没有根本区别。因此，按本文的界定，在上面这四种类型的非西方国

家(地区)本土社会学说中，只有后面三种才可以而且也应该被归入“后西方社会学”的范畴之中。这样，对于非西

方国家的社会学，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西方社会学/后西方社会学”的两分模型。按照这个分类模型，在

非西方国家里，本文所谓的“后西方社会学”包括了但不等于“东方社会学”、“南方社会学”、“东亚社会学”

等“非西方社会学”，泛指非西方国家里除了“×译西方社会学”和“研究对象转换本土化”社会学之外的其他

各类社会学说。

三、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后西方社会学”

我们现在来考察西方国家里的“后西方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在传播、扩散到非西方国家之后，一方面继续在西方国家里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

能会逐渐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促使一些本文所谓的“后西方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的形成。这些变化和西方

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学习和了解紧密相关。

随着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一些视野比较开阔且也在财力和语言等方面具备条件的西方

社会学家们会走出西方，到非西方国家来开展自己的研究活动。这种由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非西方

国家里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可能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是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获得了可以用来印证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材料。如前所述，

尽管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可能终生都只是以自己所在社会作为自己研究的实际对象，但几乎所有具有世界

影响的西方社会学说无不期待自己的那套理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但由于时空和研究资源（经

费、精力、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这些学说的建构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对自己所在社会的实际情况掌握得

可能相对更多、更准确，而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掌握得相对较少、较不准确。通过对

非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显然可以弥补后一方面的缺陷。在实地考察的结果只是印证或否证西方社会学

家原有某种理论，而没有导致在基本概念和命题方面对前者有所补充和修正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就和非西

方国家里出现的“研究对象转换型本土化”理论相似。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研究称为西方学者在非西方社

会进行的检验型研究。当然，这种情况应该也只是在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社会实地考察的初步阶段才存在

的，随着考察的逐步深入，下述这样一些成果可能就会产生。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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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或者是与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家里熟悉各类本土化理论（包括

“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理论替代型本土化”理论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性”理论）的

学者们进行的学术交流及对话，获得了一些如果没有这些考察、交流和对话可能就不会得到的新概念、新

命题和新方法，从而对西方社会学中原有的某一学说或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尤其是当西方学者所获得

的新概念、新命题、新方法不是单纯来源于自己对非西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是来源于与非西方国家社会

学家的交流和对话时，这些新概念、新命题和新方法就可能更具非西方社会的色彩，对西方社会学的补充

—修正—创新意义就会更大）。这种结果和非西方国家里出现的“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的结

果非常相似。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样一种研究称为西方学者在非西方社会进行的补充—修正—创新型

研究。

第三是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尤其是与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家中间熟悉“理论替代型本土化”

理论的学者们进行的学术交流及对话，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考察、交流和对话更是难以得到的一种完全源

于非西方社会本土话语资源（甚至由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家们构建）的、具有高度非西方社会本土色彩但又

可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或研究方法来加以理解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如果从事此类研究的西方社会学家

们最终愿意接受这种具有高度非西方社会色彩但又可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或研究方法来加以理解的概念、

命题和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展开对于包括非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类型的研究，那么这种起

初被认为只属于非西方社会本土化性质的社会学说/理论就具有了普适性，成为包括西方国家社会学在内

的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一部分。若此，我们也就可以将这类研究称为西方学者在非西方社会进行的理论

替代型研究。

第四是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的考察，尤其是与非西方国家社会学里熟悉“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

性”理论的学者们进行的交流及对话，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交流和对话更是不可能得到的一种由非西方国

家社会学家们构建的、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可能与现有的西方社会学相异的社会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

系，如果具有此类研究经历的西方社会学家们最终愿意接受这种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方面都完全非西

方化的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展开对于包括非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类型的研究，那么这种起

初被认为具有非西方化、去西方化乃至反西方化性质的社会学说/理论也就具有了普适性，从而成为包括

西方国家社会学在内的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一部分。若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类研究称为西方学者在非西

方社会进行的“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研究。

那么，和前面提出的问题相似，现在我们也要问，在上述由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非西方国家里开

展社会学研究活动所产生的各类成果中，哪些可以被归入到本文所谓“后西方社会学”之中呢？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前面的答案应该大体也是相似的。第一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显然也

不能被归入到“后西方社会学”之中去。理由也与前面讲的一样简单：因为它也只是强化了“西方社会学”

中的某种学说或理论而没有导致新要素（新概念、新命题、新方法）或新理论体系的产生。而后面三类研究

的成果则应该都可以归入到“后西方社会学”的范畴底下，因为它们都既是在本文所谓“西方社会学”之后

形成，又与本文所谓“西方社会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社会学说或理论。

综合上述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后西方社会学”，主要指涉的是

在所谓“西方社会学”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由非西方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所建构的以下几种类型

的社会学说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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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从非西方国家的语境出发，或使用非西方国家的话语资

源，对西方社会学说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甚至革新后所形成的某些新社会学说或理论。这种学说或理

论，由于是在西方社会学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补充、修正和创新而来的，并没有彻底与西方社会学

原有理论发生根本性的断裂，而是在概念、命题、理论逻辑、思维方法等方面与后者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

系，我们又可以将其称之为“非西方化的西方社会学”（汉语中的“西体中用”一语所描述的情况属此一例）。

（2）由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以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对非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和

心理生活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完全源于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的概念、命题

而形成的一些社会学说或理论。这种学说或理论，在基本概念和命题方面可能几乎完全切断了与西方

社会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具有高度非西方社会的本土色彩，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西方社会学以现代科学

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基本理念，是一种以西学为形式、为工具来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内容进行加工

而形成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西方化的非西方社会学”（汉语中的“中体西用”一语所描述的

情况属此一例）。

（3）由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对非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加以深入考察和

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完全抛弃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完全源于非西方社会的思维或研究方法来进行

社会（既包括非西方社会，也包括西方社会）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完全具有

非西方文化/话语色彩的社会学说或理论。这种学说或理论，由于在理路和方法方面都已经完全切断了与

西方社会学的联系，具有一种与西方社会学完全不同的色彩，我们完全也可以将其称为“非西方社会学”。

这样，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还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最后都可能包括“西方社会学”和“后西方

社会学”两种性质的社会学。因此，虽然某些类型社会学（如“非西方社会学”）的认同者们主观上可能期待

着以自己所认同的这类社会学去取代其他类型的社会学，但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总体来看，“西方社会学”

和“非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励、多元共存的关系。

四、为什么要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来讨论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和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样一个概念呢？如上所述，

本文所说的几种“后西方社会学”其实似乎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视为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本土化”的结果，

都可以归入到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社会学”之中去。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提出“后西方社会学”这样一

个概念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不多余。其实，提出“后西方社会学”这样一个概念正是为了使我们能

够对非西方国家里出现的“本土化社会学”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从而可以更为恰当地理解和

处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一直有着不尽相同的说法。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学者们基本上是将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解为将产生和发展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转化”为适合非西方

社会本土需要的一个过程。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将原来以西方语言来表达的社会学概念和命题翻译、转

化成以非西方国家的语言来表达；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西方社会”转变为“非西方社会”（具体又包括采

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视角和方法对非西方社会本土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切实考察，聘请非西方社会本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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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学者研究和讲授社会学，在讲授社会学课程和撰写社会学教材及著作时采用非西方社会本土的事例和

材料等内容）；根据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在非西方社会运用的实际情况来对社会学的概念和命题加以补

充、修改和创新，使之更为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充分地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更好

地满足非西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等等。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基于如此理解而形成的

各种“本土化社会学”，正是本文所谓“×译西方社会学”及“后西方社会学”中的前两类。

但是，近些年来，至少在中国出现了对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国化”概念的一种新理解，这就是将

“本土化”等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去西方化”或“非西方化”，等同于中国传统学术或文化（在当今条件下）

的恢复或重建（或曰“脱西返中”）。（胡晓明，2005）这类“本土化”/“中国化”思潮的倡导者将近代以来中国

学者以西方科学模式来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和转化的过程（如将中国传统经学改造转换为中国哲学、

史学、文学等现代学科）称为中国学术文化的“西化”过程，对此种“西化”过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主张要从

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几个方面来对此种“西化”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并在新形势下恢复和重建中国

传统学术（例如，将“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直接更名为“中国文论”），试图以此达成某种

共识：“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高文强，2008：91）这些学者们或者

“更多关注的是古代文论在现代的重新建构，重新焕发生命活力……关心古代的中国文论究竟有哪些东

西，不仅可以接上现代，而且进而可以取代西方”，或者强调“中国文学理论根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文

化大不相同，其中极为重要的则为‘气’的本体论，心与物、理与气、道与器等皆非两相对立，只是同一本体

的不同面相而已。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根基，不可自乱宗统”（胡晓明，2005：6）。他们认为“要建设

中国现代文论, 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

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尚未西方化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纯

净传统，自然就消除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混杂性而具有中国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所谓

‘诗性话语表述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

重视。贬低中国现代文论而抬高中国古代文论，刻意突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所谓‘异质性’, 大力张扬

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关心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学语境中的有效性，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

文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走向”（代迅，2007：6）。

上述“去西方化”/“非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的思潮目前似乎暂时还没有对社会学领域造成比较大

的影响或冲击。但从逻辑上说，这种思潮所倡导的观点，是可以运用到社会学领域来的，其具体成果将是

我们前面所述的“非西方社会学”。

假如我们将上述“脱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的理论立场应用到社会学领域中来，那么，将会引申出什么

样的结论来呢？结论将是：自 20世纪初叶起，迄今为止我们中国社会学家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所有社会

学说都将由于被认定为“西方社会学”或“西化社会学”而被排除在“中国社会学”之外——因为纯粹的“中

国社会学”还没有被建构出来。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可以接受吗？基于本文前面对“非西方国家的

社会学”所做的描述和分析，我个人以为，这种结论是难以甚至不能被接受的。

按照我们前面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国家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至少包

括了四种可能的类型，即“研究对象转换型本土化”社会学、“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社会学、“理论替

代型本土化”社会学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性”社会学。在这四种类型的社会学中，除了最后一种

属于纯粹的“非西方社会学”之外，其他三种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西化色彩。但我们是否能因此而将它们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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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加以排斥呢？答案是：不能。以下本文试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

五、为什么要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续1）
主张“脱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的理论立场的人，在论证自己的主张时所提出来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

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主要反映或再现的是西方人的社会历史经验，本身不具有普适性，不能适用于非西

方社会；二是认为西方社会学只是揭示了西方人的意义（或文化）世界，因而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的时候不

具有意义（或文化）的适当性；三是认为“西方社会学”隐含着西方世界的社会学家对非西方世界社会学家

的一种文化/学术话语权（或“霸权”），只有建构一种纯粹的“非西方社会学”才能使像中国一类非西方世界

的社会学家获得与西方社会学家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可能。这几个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主张社会科学“去西方化”的学者们通常认为：作为由“西方”社会学家建构

和发展起来的各种知识体系，“西方社会学”主要是对“西方”人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是对西方国家社会历

史进程的反映或再现。由于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各自具有的特殊性，使之只适合于用来描述和解

释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现象，不适合于用来描述和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将它们简

单地套用于非西方国家，就可能导致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历史现实的误解或曲解。为了更客观准确地再现

和理解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的“地方性”、“局限性”，抛弃将“西方

社会学”视为一些“普适性知识”的做法，通过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历史现实的扎实研究，形成和发展出一些

以反映和再现非西方国家社会历史实践为特征，超越了西方社会学之局限性，适合于用来理解、解释非西

方国家社会历史实践的社会学知识。这些知识就是“非西方社会学”。

我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它的问题在于过度夸大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各自具

有的特性，而忽视乃至抹杀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不错，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社会学”首先主要是对“西

方”人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首先是一些主要反映和再现西方国家社会历史进程的知识体系，因而确实具

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但是，一种来源于某个地方或区域社会成员生活经验、具有地方性色彩的知识体

系，难道就只能反映、再现该地方或区域社会的特性，因而只具有地方性，而不可能包括超越该地方或区域

社会特性的内容，因而也具有共性（或普适性）吗？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其主要理由

是：虽然任何一种社会学（概念、命题）体系所试图描述或再现的对象（即社会现象）本身总是以个别形式存

在的，但由社会学家们建构起来用于描述或再现这些社会现象的各种社会学概念和命题则始终是以一般

性的形式存在的，是对所试图描述和再现的个别社会现象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其描述或再现的是这些社

会现象中所隐含的共性而非个性，因而其适用性总是可能超出被建构时赖以为据的那些经验现象存在的

时空范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应用于更大的时空范围之中。

我们可以用以下示意性的案例来对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探讨。设：（1）在“西方社会”人们观察到的

社会现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A1，A2；B1；C1，C2，C3；（2）在“非西方社会”人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则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A1，A2，A3；B2；C2；D1。①

①“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内部都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世界，而是由许多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特殊“社会”构成的。但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里暂时忽略掉这些内部的差异。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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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在可以观察到的个别社会现象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对

于“西方社会”，“非西方社会”在A类现象方面多观察到一个A3，在B类现象方面观察到一个与前者完全不

同的B2；在C类现象方面只观察到C2，没有观察到在前者那里观察到的 C1和C3；最后，还观察到一种新的

现象类别，即D1。
运用形式逻辑，我们可以得到一组可以用来描述“西方社会”各类社会现象的概念，如A，B，C（其中A

是对观察到的个别现象A1、A2的抽象；B是对观察到的个别现象B1的抽象；C 是对观察到的个别现象C1、
C2、C3的抽象），以及一组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三个概念所指涉的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论命题，用一定的格

式将这些命题加以联结，就可以建构起一套用来描述和解释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那些经验现象的社会学

体系 SI。现在问：在对“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进行观察所得到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一套社

会学体系，是否只是适用于描述和解释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而完全不适用于描述和解释在非西

方社会所观察到的那些经验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实验来考察一下将上述假想的西方社会学体系 SⅠ应用于非西方社会时可能出现

的情况。将上述假想的西方社会学理论 SⅠ应用于非西方社会时，我们将会观察到如下结果：（1）概念A能

够较好地描述和解释现象A1、A2的状况，但可能会让我们忽视了现象A3的存在；（2）概念B似乎可以用来

描述和解释现象B2，但总是使人觉得用其对B2所做的描述和解释不太贴切，与观察到的经验资料之间有

较大偏差；（3）概念C 用来对现象C2进行描述和解释时还是显得比较贴切；（4）缺乏一个适当的概念用来

描述和解释D1。
上述结果表明，将西方社会学体系 SⅠ应用于非西方社会时，既非完全适用也非完全不适用：对于有些

现象（如C类现象）是基本适用的；对于有些现象（如A类现象）是大体适用的；对于有些现象（如B类现象）

则是大体不适用的；还有一类现象（如D类现象），SⅠ则是不够用的。因此笼统地说社会学 SⅠ因为是来源

于西方就必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是不恰当的。对于 SⅠ，我们只要适当地做一些补充修改工作，例如，对

概念A的内涵和外延做小幅补充修改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概念A’，对概念B进行大幅补充修改使之成为新

概念B’，补充一个新概念D等，就可以提高它在非西方社会的适用度，并由此形成一个既可以较好地适用

于西方社会也可以较好地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新社会学体系 SⅡ（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补充—修正—创

新型本土化”社会学）。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假定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有许多是相同的。为了使问

题显得尖锐起见，我们现在假定人们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观察到的以个别形式存在的社会现象

是完全不同的。设：（1）在“西方社会”人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A1，A2；B1；C1，C2，C3；
（2）在“非西方社会”人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A3，A4；B2，B3；C4；D1。

这样，从经验层面上看，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与非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似乎完全不同。

但即使如此，建立在对西方社会观察经验基础上的社会学体系 SI也并非完全不能适用于非西方社会。因

为A1、A2与 A3、A4之间虽有差异，但还是存在共性；B1与B2、B3之间，C1、C2、C3与C4之间的关系也是如

此。只是与前面设想的情境一样，需要对 SⅠ进行补充修正（对概念A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构

成一个新概念A’，对概念B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构成新概念B’，对概念C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构成新概念C’，
补充一个新概念D等），以提高它在非西方社会的适用度，并形成一个既可适用于西方社会也可适用于非

西方社会的、更具普适性的新社会学体系 S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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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共性。例如：（1）在

“西方社会”人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A1，A2；B1；C1，C2，C3；（2）在“非西方社会”人们观

察到的社会现象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D1，D2；E1；F1，F2，F3。
这样，建立在对西方社会观察经验基础上的社会学体系 SⅠ就应该完全不能适用于描述和解释非西方

社会所观察到的那些社会现象。为了有效描述和解释后者，就必须以非西方社会所观察到的那些经验资

料为基础，从零开始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学体系。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极端情况存在的概率应该为零。

以上分析的虽然主要是社会学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其基本原理也适用于分析社会学命题

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认为西方社会学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进行观察所得到的经验资料

基础上，因而只适用于描述和解释西方社会而完全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六、为什么要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续2）
我们再来看主张“脱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立场的人士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即西方社会学只具有对于

西方社会而言的“文化适当性”这一说法，是否能够成立。

从诠释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任一社会现实都是其成员通过自己有意义的行动建构出来的，因此，要想

理解某一社会现实，就必须深入到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了这一社会现实的那些行动者们的意义世界里面

去，从行动者自己的“主位”立场出发，运用“理解”等方法把握住这些行动者在建构这一社会现实时赋予自

己的行动及其后果（社会现实）之上的那些意义（如果我们试图考察的社会现实是许多行动者共同建构出

来的，那么我们要去把握的便是这诸多行动者在建构社会现实时赋予其行动及后果之上的集体意义；对于

这种集体意义，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如“集体意识”、“群体意识”、“族群文化”、“地方文化”、“单位文

化”、“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等），揭示出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与作为行动之后果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意

义关联。从诠释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只有那些准确地揭示了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之意义

关联的研究成果，才具有“意义的适当性”（或如我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称为“文化的适当性”）；而只有这些

具有了意义适当性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知识。从古典诠释社会学的视角来

看，对于某一特定诠释对象，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提出多种不同的诠释成果，但其中应该只有一种，

也即相对来说最准确地揭示了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之意义关联的那一种诠释，才是唯一

可以接受的研究成果。由此似乎可以推论，一个从诠释社会学立场出发来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的学者，其

建构的社会学说即使准确地揭示了西方人有意义的行动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意义关联，那也只能适于用

来描述和解释西方的社会现实，而不适于用来描述和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若要想恰当地描述和

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就必须运用诠释社会学的方法，从非西方社会成员自己的“主位”立场出发，

深入到非西方社会成员们的意义世界里面去，把握住非西方社会成员的意义世界，揭示出非西方社会成员

有意义的行动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意义关联。由此形成的社会学说对于“非西方社会”才有“意义的适当

性”，才有可能对非西方社会做出有效的描述和解释。简单地将揭示了西方人有意义的行动与其社会现实

之间意义关联的概念和理论应用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现实，只会导致对后者的扭曲。

应该说上述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我看来，“非西方社会学”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但尽

管如此，我认为，前述“脱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的立场也是不能接受的。对此，我尝试性地提出以下几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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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明：

第一，与前面所分析的情况相类似，虽然不同社会里的行动者的意义世界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有很大不

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共性。例如，西方人意义世界里的“上帝”和中国人意义世界里的

“天”之间，西方人所谓的“善”概念和中国人的“善”概念之间，西方人所谓的“正义”和中国人所谓的“仁义”

之间，西方人的“家庭”观念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之间，西方人的“自我”概念和中国人的“已”、“我”概念

之间等等，都可能存在着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差异，忽视这些差异就会导致对西方人的行为及其社会现实或

中国人的行为及其社会现实的不当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上面对举的这些概念或观念之间就一定毫无

共同之处（可能有，但绝非必然有；有还是没有，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通过经验考察来确定，绝不能先验地

加以肯定）。只要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那么，将其中一方（譬如西方人的“善”概

念）当中具有普适性的那一层含义用之于另一方（例如中国），就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第二，虽然从非西方社会行动者的主位立场出发，通过把握非西方社会行动者赋予自身行动与社会现

实之意义的方式来理解非西方社会，确实是（包括非西方社会成员和西方社会成员在内的）人们理解和诠

释非西方社会的重要视角甚至应该是优先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视角就是我们理解和诠释非西方社

会的唯一视角。正如格尔茨所说的那样，一种意义世界的外部人士从客位立场出发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

的价值。下面我试举一例来对此加以说明。

我的一位信奉道教的朋友曾经向我描述过他在家修炼气功时的一场经历。他描述说，那

天他像往常一样，按照练功的要求端坐家中，很快便进入所期待的境界。他发现自己的元神离

开了自己，沿着一条道路来到了一个自己久已向往的道家宫殿。一个道长出来将他迎入宫内，

在那里和他做了长时间的交谈。末了，道长让他回去，但他不明白该如何回去。道长对他说：

“你从哪条道来，就沿哪条道回去。”他便努力回想自己来时经过的道路，终于回想起来并沿路返

回到了家中。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确实回到了家中。

对于这一经历，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第一种，可以是一种主位立场的理解和诠释。设

此人是一位真诚的道教信徒，相信之前道教师傅所教导给他的一切教义，那么，他将会按照道教的教义来

理解和诠释自己的这场经历，确信自己已经修炼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以致自己的元神获得了可以离开所

寄存的肉体去谒见教中前辈的能力，从而有了这么一次经历。那么，按照主位立场倡导者的看法，我们在

对这位道教徒的此次经历进行理解和诠释时，就应该进入到他的意义世界中去，尽可能严格地按照他自己

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和诠释来理解和诠释他的经历，并以此来理解和诠释他的一些后续行为（例如，更频繁

地修炼道家气功，更坚定地按照道教的其他教义行事，更热情地向周遭人士宣讲道教教义等）。对这样一

种从主位立场来进行的理解和诠释，我没有异议，完全赞成那种认为只有首先获得了这种主位理解，我们

才能够对这位道教徒的经历和行为有适当的理解甚至预测的看法。但我认为，除了这种从主位立场出进

行的理解和诠释之外，我们完全可以有第二种理解和诠释，一种可以被认为是从这位道教徒之外的客位立

场出发来进行的理解和诠释。而这也正是我当时在听完这位朋友的讲述之后，曾经试图对其讲述的经历

所进行的一种理解和诠释。我当时对朋友经历所做的解释大意为：那天你在练功过程中意识进入到了一

种特殊的活动状态，由于长期按照道教教义及功法去修炼气功，道教教义的那些意象和话语已经渗入到你

的意识或潜意识当中，使得你在这些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下经历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心理体验。我所做的

这样一种理解和诠释明显是一种异于道家话语体系、属于现代/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解和诠释。但是，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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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理解和诠释是没有意义，或者说是一种会导致对上述道教徒“真实”经历之歪曲的理解和诠释呢？

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谁能在上述从道教徒之主位立场出发所做的理解与从笔者之

客位立场出发所做出的理解两者之间，毫无争议地判断出何种理解才是对上述道教徒经历之更为客观、真

实、可靠的再现呢？

由此可见，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角度来说，无论是从主位立场还是从客位立场出发对人们行动及

其社会后果做出的理解和诠释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说，在这样两类不同的理解和

诠释之间，何者就一定更为真实可靠。这也就意味着，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即对非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诠

释而言，从西方社会学视角出发对非西方社会现实所做出的理解和诠释，虽然和从“非西方社会学”视角出

发所做出的理解和诠释相比，思路和含义可能会差别很大，但也绝非毫无价值，绝非脱离非西方社会的现

实。事实上，就任一社会的成员来说，对其自身行为和社会现实的理解都可以也应该包括上述两种视角，

即自己人的“主位”（或曰“本土”）视角和他人的“客位”视角；同样，就任一社会的成员来说，对异域社会的

理解也应该包括这两种视角，即他人的“主位”视角和自身的“客位”视角。正如格尔茨所说的那样，一个试

图去理解异域社会或文化的人，其任务并非只是简单地再现他人的世界，而是要在从他人视角理解他人的

同时，也将他人看待世界的方法及逻辑，“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这种知觉方式不似一个天文学家去数

量星星，而更类似于一个批评家解释一首诗时的情形。不管它们到底是阐释什么，它的实质是用‘我们的’

词汇来攫住‘他们的’观念”（吉尔兹①，2000：11）。因此，认为西方社会学说只是揭示了西方人有意义的行

动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意义关联，因而只能适于用来描述和解释西方的社会现实，而不适于用来描述和解

释非西方社会现实，非西方社会只能用揭示了非西方社会成员有意义的行动与其社会现实之间意义关联

的那些学说去加以理解和诠释，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此不应该被接受的。“非西方社会学”对我们理解

非西方社会是有价值的，但将它和西方社会学对立起来，并用它来排斥后者及其从后者演化出来的那些社

会学说，则是不合适的态度和做法。

七、为什么要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续3）
再来考察主张“脱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立场的人士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主张社会科学

“去西方化”的学者们认为，“西方社会学”是在起源和发展于西方社会的各种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建

构出来的，如果中国学者们始终只会通过对西方社会学话语进行补充、修改乃至出新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国

家的社会学，而不能在话语体系的层面上进行突破，以自己国家传统的话语体系为引导来建构出一种与西

方社会学完全不同的社会学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学者就永远不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自己的学术话语权。

中国一类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学家要想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建构出一种由自己国家的

传统话语体系演化出来的、在话语层面上完全“去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

我认为，这个理由也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层面上进行突破，建构出一种由自己国家的传统话语体系演化出来的、在话

语层面上完全“非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的确会有助于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学者争夺

① 也译格尔茨。

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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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话语权，但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并不必定要以这样一种完全“去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为前

提。无论是西方文化的历史，还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下面这一点，即：一个外来话

语的被动接受者，只要努力对这种外来话语加以学习和创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完全可能后来者居上，反

过来成为这一话语世界的主导者。例如，基督教本是非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西方社会——罗马帝国对于

基督教本是严加抵制的。可是后来基督教逐渐地被罗马世界所接受，而罗马世界的知识分子则成了基督

教的权威，拥有了基督教世界的话语权。类似地，佛教本不是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而是像今日我们所面

对的各种“西学”一样，是地道的外来话语体系。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至今日，中国佛教

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佛教世界的主流和权威。在佛教世界，应该无人敢于否认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因此，

如果单纯只是出于竞争学术话语权方面的需要，并不能引申出建构一种完全“非西方化”的“中国社会学”

的必要性。

第二，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层面上进行突破，建构出一种由自己国家的传统话语体系演化出来的、在话

语层面上完全“非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的确会有助于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学者争夺

学术话语权，但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也并不必定要以社会学的完全“去西方化”为代价。相反，一种在话语层

面上完全“非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和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带有“西方化”色彩的社会学体系

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说明，这就是社会学知识与其所陈述的对象世界（社会世界）之间的

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传统实在论的理解，一种是话语建构论的理

解。按照传统实在论的理解，社会学与其所陈述的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反映或再现的关系。按

照这种理解，作为社会学家们感受、思考和言说对象的社会世界是一种不以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各种话语

体系为转移、完全独立于话语体系之外的一种纯粹自在之物；“社会学研究”则是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

外在于我们的社会世界，对它加以反映和再现的一种认知过程，而我们所谓的“社会学”则不过是这一认知

过程的结果而已；虽然在对同一社会现象加以认知的过程中可能会先后或同时形成好几种不同的理论或

学说，但其中只有一种，即相对而言最准确地反映或再现了被研究对象的那种理论或学说，才可以被我们

称为“真理”而加以接受，其他那些相对而言包含较多误差/讹误的理论或学说则只能被当作程度不同的错

误知识，被我们排除在社会学的终极知识体系之外。具体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最终也只有那种相对

而言最为准确地反映或再现了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或学说，才能够被当作关于中国社会的“真理”而被

我们所接受。一句话，在传统实在论者们看来，无论关于西方社会还是关于中国一类的非西方社会，最终

都只能有一种理论或学说可以被接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元真理观”。

相反，按照话语建构论的理解，社会学与其所陈述的社会世界的关系并非一种直接的反映或再现的关

系。我们也许可以继续将社会学与其所陈述的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反映或再现的关系，但我

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反映或再现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社会学家们并非是带着完全空白的大脑来

“反映”或“再现”社会世界的，而是在特定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反映”或“再现”

的；因此，其最终所形成的社会学理论或学说也必定摆脱不了相关话语体系的约束，要受到相关话语体系

的形塑，必须被视为社会学家们在这一特定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一种针对研究对象的话语

建构；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话语体系引导和约束下来对其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家们最终可能会得到

不同的结果，形成不同的“反映”或“再现”；而对于这些不同的研究、“反映”或“再现”结果，我们并无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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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来判断它们之间的是非对错。因此，在话语建构论者们看来，无论关于西方社会还是关于中国一类的

非西方社会，都有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在其所属的话语体系下可以被证明为是“正确”的理论或学说。这

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多元真理观”。

如果我们接受话语建构论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建构一种在话语层面上完全“非西方化”

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并非一定要以中国社会学的“去西方化”为前提或代价。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和

分析的那样，“非西方化”的社会学只是“后西方化”社会学之一种，它和其他几种类型的、在不同程度上仍

然带有“西方化”色彩的“后西方社会学”体系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相互竞争。由此可见，虽然建构出一种由

自己国家的传统话语体系演化出来的、在话语层面上完全“非西方化”的、纯粹的“中国社会学”，的确会有

助于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学者争夺学术话语权，但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也并不必定要以社会学的

“脱西返中”、完全“去西方化”为代价。因此，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争夺话语权来作为“去西方化”主张的理

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和“去西方化”这个概念不同，“后西方化”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现实性：按照“去西方化”的主张，

在非西方国家，被我们纳入“后西方社会学”范畴的其他几种社会学类型都是要被当作“西化”社会学而加

以排斥的；而按照本文所谓的“后西方社会学”，则包括“非西方社会学”在内的诸多社会学类型都是可以接

受的。而和“本土化”概念相比，“后西方化”概念则有两个特点。一是表达了一种与“本土化”概念有所不

同的对待“西方”的倾向：“本土化”概念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探寻和保持与“西方”之差异的倾向或态度，即使

不是必然也很容易将人引向一种极端的“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而“后西方化”则在更多地表达了在探

寻和维持差异的同时，也保留与“西方”的连续性、一致性、共同性，不至于走向这种极端的“西方/非西方”

的二元对立。二是也表达了一种与“本土化”概念有所不同的对待“本土”社会学的抱负: 由于“本土化”概

念更多地含有一种探寻与“西方”之差异的倾向，容易将人引向一种“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从而也容

易将“本土”社会学（包括“非西方社会学”，如“中国社会学”）的有效性限制在“本土”范围内，而有意无意地

遮蔽或否定了“本土”社会学的普适性潜力。其实，即使是极端“本土化”的“非西方社会学”，也和一些纯粹

的“西方社会学”一样，虽然源自于某种特殊的“地方”经验和话语,但其抽象层面上的那些概念和命题其含

义却远远超出其产地的限制，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

因此，使用“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并非仅仅是因为“西方社会学”可能不适于非西方社会，而是为

了使我们在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面具有更宏阔的视野、更包容的态度和更远大的抱负，是为了社会学话语

的繁殖，为了增加社会学话语的多样性，从而为我们理解社会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以便建构一个超越西

方/非西方对立的全新的“自我”和世界。

这就是我对“后西方社会学”这一概念的初步理解。假如本文关于“后西方社会学”的解说是可以被接

受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当今世界里“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以及对参与到“后西方社会学”课题

之中的中法社会学家们目前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在帮助我们迈向“后西方社会学”过程中所

具有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和判断。但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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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alled "post-western sociologies" mainly refers to some sociological systems con⁃
structed by non-western and western sociologists after the so- called "western sociologies" spread to the
non-western world. It includes different types. "Post-western sociologies" is neither equal to "non-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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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de-westernization" or even "indigenization", the concept of "post-westernization" is more in⁃
clusive.

Key words：Western Sociologies; Post-western Sociologies; Non-western Sociologies; De-westerniza⁃
tion; Post-westernization

（责任编辑：储卉娟）

-- 55


